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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水 利 厅 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 

浙水人〔2021〕9 号 

 

 

浙江省水利厅 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水利工程专业正高级 

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水利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级有关单位，省水利厅

属各单位： 

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高级职

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函〔2021〕39 号）精神和省水利厅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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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安排，现就 2021 年度全省水利工程专业正高

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按照省水利厅、省人力社保厅《关于印发浙江省水利工程专

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》（浙水人〔2019〕

32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价条件》）相关规定执行。同时，根据省人

力社保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

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浙人社发〔2019〕31 号）精神，对在生产一线工程技术岗位从

事技能工作，具有高超技艺技能和一流业绩水平的高技能人才，

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坚持德才兼备。坚持把品德放在评价首位，强调政治

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道德品行。同时，注重学术技术创新和运用理

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鼓励发挥传帮带作用，培养更多年轻技

术人才。特别关注在防汛防台、应急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敢担

当、技术精、有作为的优秀专业技术人员。 

（二）执行继续教育规定。按照《浙江省水利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水人〔2017〕45 号）要求，

申报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并达到相应学时规定，作为职称申报的必

备条件。各地应认真履行继续教育学时管理职责，申报人员须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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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（以下

简称“申报管理平台”）上传 2019、2020 年度继续教育学时登

记证明材料。  

三、申报程序和形式 

全省水利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实行网

上申报。通过个人申报（专家举荐）、单位审核、主管部门推荐、

专家实地复核等程序上报省水利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

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评委会办公室”）。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登录申报管理平台进行个人申报

（网址：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），并对填报信息真实性作出承

诺。其中根据《评价条件》第七、八条相关要求申报的，需经两

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专家举荐。 

（二）单位审核。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

案信息和职称申报信息进行审核，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负责。 

（三）主管部门推荐。申报人员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人

力社保部门需登录申报管理平台进行材料接收、审核和推荐工作

（网址：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/028/login.jsp）。 

（四）专家实地复核。评委会办公室根据申报人员规模类别，

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申报人员，组织专家对其提供的业绩成果及

其相关单位进行实地复核。凡是发现申报业绩有冒名或现实情况

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/028/login.j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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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不符的，对申报人员一律按弄虚作假行为处理，取消其评审

资格，并从次年起 3 年内不得申报。对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未严格

履行审核责任，发生申报人员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将予以全省通报，

并记入职称评审不诚信行为记录。 

申报人员、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、法人登

陆账号相同，并自行注册；有关主管部门账号由省里统一分配。

具体申报、审核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1、2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申报材料要求。申报人员提交评审的业绩材料要突出

代表性，不宜过多过杂，科研项目（基金）和工程技术项目合计

不超过 5 项；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与能力、业绩成果层次（级别）

不低于《评价条件》中第十一、十二条相关规定。各单位对申报

人员基本情况和业绩材料在本单位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

情况在填写审核意见时录入申报管理平台。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

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负责。 

（二）学历认证要求。2001 年以后取得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

的申报人员，可自动提取相关信息；2001 年以前及不能自动提取

的，须上传学历学位证书、毕业生登记表、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

等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社保证明要求。根据省人力社保厅（浙人社发〔2019〕

21 号）文件要求，本省内申报人员无需再提供社保缴纳证明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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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自动获取人力社保部门相关数据。如在外省交纳社保的申报

人员，需由个人提供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。 

（四）兼职授课要求。省水利厅所属事业单位申报人员，须

按照《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申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人员开展

兼职授课和举办讲座的通知》（浙水办人〔2014〕10 号）要求，

到厅属院校完成兼职（授课）工作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（2019-2020 年期间均有效）。 

（五）面试答辩要求。《评价条件》中明确的直接提交评审

和直接申报人员，须参加面试答辩，其他申报人员由评委会办公

室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面试情况作为评委会评审的重要依据之

一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（六）评聘结合要求。事业单位人员按照评聘结合的要求申

报推荐。 

申报人员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网上

个人申报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，所在单位审核

报送截止时间为 8 月 12 日；市级和省直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截止

时间为 8 月 23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省水利厅联系人：林文平；联系电话：0571-87819369。 

报名与材料审核咨询联系人：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 余晓昊；

联系电话：0571-86929222；水利正高申报 QQ 群：810433018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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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646381436@qq.com；地址：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林街

583 号；邮编：310018。 

 

附件：1. 申报人员网上申报指引 

2. 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指引 

3. 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专家举荐表 

 

 

 

 

    浙江省水利厅        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12 日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12 日印发 


